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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市级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申报文件




申报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县级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2025年市级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表
	合作社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姓名
	
	成员人数
	

	注册登记时间
	
	成员出资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开户银行及帐号
	

	年经营收入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联系方式
	
	详细地址
	

	主要产业
（商标及农产品认证）
	

	优先条件简述
	

	申请支持内容及环节
	

	县级审核签章
	农业农村局（农经中心）
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
意见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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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作社运行情况
简述农民合作社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成员人数、服务范围和内容；农民合作社运行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包括主要做法、内部管理制度建设、财务收支资产状况、所获得的相关荣誉和奖励等情况；有无不良记录情况；农民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情况。

第二部分
合作社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必备），因故变更名称的，需提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成员名册（必备）；
3. 2023年和2024年经营情况；
4.农民合作社章程；
5.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
6.2023年和2024年会计报表；
7.成员大会批准的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及会议记录；
8.享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或接受社会捐赠平均量化的账务处理复印件（必备）；
9.生产设施用房或附属设备用房或其他服务生产经营用房相关证明材料；
10.其他证明材料。

对提供以下材料的农民合作社优先推荐：
1.农产品质量认证和产品包装注册商标等相关证明复印件及图片；
2.获得奖励、荣誉称号、奖牌、特色农产品等证书和文件复印件；
3.吸收当地有劳动能力和有发展生产意愿的贫困户入社，扶贫明显的农民合作社，并附入社贫困户名册；
4.取得国家专利的农民合作社；
5.其他特殊荣誉或成就证明材料。

第三部分
其他佐证材料
1.提供包含办公场所、营业执照、会计账簿、成员账户、章程制度、农产品质量论证、产品及其包装等内容的图片资料； 
2.农民合作社其他相关申报佐证材料。


2025年市级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培育项目申报承诺书

本合作社从2022年至申报之日止，没有获得中央、省、市财政同项目资金支持。承诺所有申报资料和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准确；承诺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无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无违法经营情况和涉黑涉恶问题，无生产（质量）安全事故，无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不良事件，无行业通报批评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等现象，无经营异常、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形。自愿接受市、县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

承诺农民合作社：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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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5年市级财政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名录汇总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县市区
	农民合作社名称
	成立时间
	成员总数（人）
	出资总额
（万元）
	主要产业
	申请支持内容和环节
	年经营收入
（万元）
	理事长

	
	
	
	
	
	
	
	
	姓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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